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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政府蒐用民眾個資之資訊揭露」工作分組會議議程 

 

壹、 時間：113年 11 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2時至 4時 

貳、 地點：本籌備處 5樓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7

號 5樓) 

參、 背景說明 

國家發展委員會為訂定新階段「臺灣開放政府國家

行動方案」，於 113年 8月 13日召開「新階段臺灣開放

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承諾事項提案諮詢會議」，針對承諾

事項提案內容及選案事宜進行討論，會中決定將台灣人

權促進會之提案「資訊自主—政府大型資料庫個資利用

透明化、個資保護權利實踐」列入新階段承諾事項提案，

由本籌備處主政，並將本籌備處之提案「強化數位隱私

與個資保護」、台灣人權促進會之提案「網路透明—定

期公開政府機關調取網路使用者個資、限制網路內容法

律依據、請求次數統計、理由等政府資訊（定期公開政

府機關請求提供網路個資統計部分）」等 2 項提案納入

後續承諾事項內容參酌研議。 

行政院嗣於 113 年 9 月 26 日召開開放政府國家行

動方案推動小組第 12 次會議，決定將「資訊自主—政

府大型資料庫個資利用透明化、個資保護權利實踐」列

入新階段承諾事項之提案，由本籌備處主政，應由各承

諾事項主政機關副首長邀集推動小組民間委員，以及相

關議題之專家學者、公民團體等，以公私協力方式籌組

工作分組，於 11 月底前研商完成承諾事項表，嗣後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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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國家發展委員會撰擬之行動方案前言、推動開放政府

迄今努力與成就，以及行動方案發展過程等節，綜整完

成行動方案草案，提報「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推動小組」第 13 次會議後，陳報行政院。 

本提案所提：「不只是健保資料、衛福資料，臺灣尚

有其他諸多涵蓋國人所得、教育、消費、臉部相片、家

庭關係等政府大型資料庫。跨機關間如何盤點涵蓋個資

之政府大型資料庫是否從事目的外利用（或與其他資料

串聯）、法律依據為何」一節，分涉不同大型資料庫之管

理機關，包括衛生福利部(健保資料、衛福資料)、財政

部(所得資料)、教育部(教育資料)、內政部(臉部相片，

此與身分證照片有關)等政府機關，依據政府資訊公開

法之規定，就其資料庫個資目的外利用情況、法律依據、

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等進行盤點及資訊揭露。 

另查台灣人權促進會「2020台灣網路透明報告」第

6 頁，統計 2017 年至 2018 年，共有 12 個機關表示曾

向業者要求提供網路個資，以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福

利部、農業委員會(現為農業部)為主；另針對犯罪偵查

則有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等機關，爰邀請所涉

及之政府機關出席本次工作分組會議參與討論。 

肆、 議程 

一、 主席致詞 

二、 討論事項 

討論承諾事項「政府蒐用民眾個資之資訊揭露(初

稿)」 

三、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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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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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推動小組

工作分組運作規範

一、 為訂定我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依行政院開放政府

國家行動方案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第

六點規定，於推動小組下設工作分組，以利各承諾事項之

權責機關透過公私協力方式，研議完成承諾事項，特訂定

本規範。

二、 工作分組之主要任務，為各承諾事項之權責機關，以公私

協力方式，研議、確認及完成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承諾

事項之內容。

前項公私協力方式，指各承諾事項權責機關應以召

開會議為原則，透過實體或線上會議蒐集工作分組成員

意見，並得視需要將各承諾事項建議表透過網路等管道

徵詢民眾意見。。

三、 工作分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各承諾事項權責機關之副首

長擔任，並視需要設共同召集人一人，由召集人指定非政

府機關成員擔任。

工作分組成員，由政府機關及非政府機關人員各半數

組成為原則，並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 各該承諾事項之主、協辦機關（單位）。

(二) 推動小組民間委員至少二人。

(三) 提案人及長期關注各該承諾事項相關議題之公民團

體、民間組織及相關產業組織。

(四) 熟悉各該承諾事項相關議題之專家學者。

(五)有關開放政府倡議、政策或熟悉相關國際組織運作

實務之專家學者。

工作分組成員均為無給職。但非政府機關成員，得依

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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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分組會議之決議以共識決為之。但無法達成共識者，

得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以表決方式為之，並經出席

人員過半數之同意決議之。

各工作分組應詳實紀錄會議討論或意見徵詢（含書

面意見）過程，並送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周知。

五、 請依下列原則完成我國開放政府行動方案承諾事項表：

(一)承諾事項內容應兼具開創性、前瞻性及挑戰性，足以

彰顯我國推動開放政府之企圖心。

(二)承諾事項內容應就其與開放政府核心精神（透明、參

與、課責）之關連性，及其對解決公共問題之貢獻與

助益，提出明確之論述。

(三)承諾事項里程碑應關注其帶來的潛在影響與改變，並

規劃各年度預期達成之產出。

六、 各工作分組應於西元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前，完

成我國開放政府行動方案承諾事項表並送國家發展委員

會彙整。

七、 各工作分組所需經費，由各承諾事項權責機關預算支應。

八、 各工作分組開會通知，應副知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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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初稿) 

承諾事項名

稱 
政府蒐用民眾個資之資訊揭露 

簡要描述 

隨著數位時代下，個人資料流動日趨頻繁，人民對於

個資保護意識亦逐步提升，政府機關所保有大型資料

庫，其是否從事目的外利用、法律依據為何及當事人

權利行使方式如能主動揭露，有助於當事人行使相關

權利，提升民眾資訊自主意識；又不同政府機關因行

政管制需求，依行政法規執行相關法定職務，普遍存

在向電信業者、網路平臺、其他具有網路服務的供應

者要求提供網路使用者個資的需求，目前尚未有政府

機關就上開事項主動盤點並公開相關法律及統計資

訊。綜上，本籌備處擬以個人資料保護法解釋機關之

立場，協調相關機關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揭露渠

蒐用民眾個資之相關資訊，建立公開透明機制。 

主政機關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 

利害關係人 

政府部門 公民社會 
其他(如立法

院、私部門等)  

行政院所屬各

相關機關 

台灣人權促進會  

執行期間 2025-2028 

 

問題界定 

一、 承諾事項旨在解決什麼問題？ 

政府機關為了達成其政策目的而須建立大型資料庫，或為了執

行法定職務而向電信及網路業者調閱個人資料，其相關法律依

據及統計資料，均屬於政府資訊之一環，茲因該等資料與人民

權益攸關，應由各該機關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除有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各款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情形

外，應以主動公開為原則。本承諾事項旨在協調各政府機關依

據政府資訊公開法主動建立公開透明機制，以保障當事人資訊

隱私權。 

二、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政府機關對於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其相關法律依

據及統計數據，係由各該機關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及第

18條等規定，本於權責判斷是否主動公開或限制公開，致實務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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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尚未有一致作法。 

 

承諾事項描述 

一、到目前為止已採取了哪些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5條規定：「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

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第6條規定：「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

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

時為之。」政府大型資料庫個資目的外利用情況、法律依據、

權利行使等資訊，以及政府因行政管制需求調取網路使用者個

資之統計資訊，均屬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之政府

資訊，目前係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由政府主動公開或依

人民申請而提供。 

二、本次承諾事項提出的解決方法為何？ 

(一)政府大型資料庫個資目的外利用情況、法律依據、當事人權

利行使方式等資訊之揭露 

目前政府大型資料庫管理機關對於資料庫個資目的外利

用情況、法律依據、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等資訊，係依據政

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由各管理機關判斷是否對外公開。鑑

於台灣人權促進會對於強化政府大型資料庫透明度之期待，

提案政府大型資料庫個資利用透明化，於問題界定中述及：

「不只是健保資料、衛福資料，臺灣尚有其他諸多涵蓋國人

所得、教育、消費、臉部相片、家庭關係等政府大型資料

庫。跨機關間如何盤點涵蓋個資之政府大型資料庫是否從事

目的外利用（或與其他資料串聯）、法律依據為何」一節，

為回應公民團體之期待，本承諾事項提出，係由本籌備處以

個資法解釋機關之立場，邀集上開大型資料庫之管理機關，

包括衛生福利部(健保資料、衛福資料)、財政部(所得資

料)、教育部(教育資料)、內政部(臉部相片，此與身分證照

片有關)等政府機關，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就其資

料庫個資目的外利用情況、法律依據、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

等進行盤點及資訊揭露，以逐步實現政府大型資料庫利用透

明化之目標。 

(二)政府基於行政管制調取網路使用者個資統計資訊之揭露 

政府機關基於法定職掌，迭有向電信業者及網路業者調取

使用者個人資料情形，台灣人權促進會期許政府能提升網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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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提案由政府機關定期公開調取網路使用者個資之統計數

據。另查台灣人權促進會「2020台灣網路透明報告」第6頁，

統計2017年至2018年，共有12個機關表示曾向業者要求提供網

路個資，以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福利部、農業委員會(現為

農業部)為主；另針對犯罪偵查則有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

政署等機關。 

茲因犯罪偵查部分與行政管制或行政調查性質不同，具有

特殊性，且相關法律(例如：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6條之1)若

已明定調取個資之執行機關、監督機關應定期公告統計數據，

則應依各該法律規定辦理。職是，本承諾事項提出，係由本籌

備處以個資法解釋機關之立場，針對以行政管制為目的而調取

電信及網路使用者個資部分，邀集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福利

部、農業部就其調取電信及網路使用者個資之相關統計數據，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定期主動公開一事進行討論研商及規

劃，以逐步提升政府調取網路使用者個資之透明度。 

三、透過執行這項承諾事項，希望達成哪些成果？ 

(一)政府大型資料庫個資目的外利用情況、法律依據、當事人權

利行使方式等資訊之揭露 

藉由本承諾事項，協調政府大型資料庫管理機關依照政府

資訊公開法規定，擇定與民眾切身相關之政府大型資料庫進行

盤點，揭露其個資目的外利用情況、法律依據等資訊，另如係

經由當事人同意而蒐集或處理個人資料，則應有如何取得當事

人同意之說明；此外，本籌備處將協調政府大型資料庫管理機

關主動提供當事人申請查閱、停止利用、刪除其個人資料之說

明，以及易於行使上述權利之管道及連繫窗口。 

(二)政府基於行政管制調取網路使用者個資統計資訊之揭露 

本承諾事項針對以行政管制為目的而調取電信及網路使用

者個資，協調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福利部、農業部等機關，

依照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主動盤點調取資料之法律依據、調

取目的及件數統計等資料，並建立相關資料定期公開機制。 

 

承諾事項分析 

問題 回答 (如果不適用，請填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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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項承諾事項將如何

提升「透明度」？ 

經由政府主動盤點大型資料庫，讓民眾

知悉個人資料在何處被蒐集、處理或利

用，同時能瞭解資料庫目的外利用之法

律依據，並透過政府主動建立資訊揭露

管道，以確保政府資訊之公開及透明。 

二、這項承諾事項將如何

提升「課責性」？ 

透過盤點大型資料庫個資目的外利用情

形及法律依據、定期揭露政府調取電信

及網路個人資料之統計資料等措施，課

予行政機關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之義務，

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便利人民行使相關

權利及進行監督。 

三、這項承諾事項將如何

提升公民參與？ 

數位經濟時代下，人民對資訊隱私與個

資保護之意識逐漸抬頭，本項承諾事項

討論議題中，讓人民得以知道個資何時

被公務機關蒐集，以及運用在何處，透

過政府資訊主動公開，讓當事人對於府

蒐用個資方式有機會表達意見及行使相

關權利，俾提升公民參與程度。 

 

承諾事項規劃 

里程碑 預期產出 預期完成時間 利害關係人 

進行承諾事項

各 項 議 題 研

究，包含我國

現況盤點、國

外法制規範及

實務作法之蒐

集彙整。 

盤點我國政府

機關現行相關

個資蒐用資訊

公開狀況，並

瞭解國外主要

國家相關法制

規範及實務作

法，提出彙整

分析報告。 

2025/12 

 

政府部門：行政

院所屬各相關機

關 

公民社會團體：

台灣人權促進會 

參考前階段研

究成果，與利

害關係人、民

間團體、專家

學者共同規劃

討論承諾事項

執行方式。 

召 開 焦 點 座

談、諮詢會議

或其他方式，

釐清實際資料

需求及實務可

行 作 法 ， 徵

詢、彙整並收

斂各方意見。 

2026/12 

 

政府部門：行政

院所屬各相關機

關 

 

公民社會團體：

台灣人權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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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前階段規

劃討論之執行

方式，協調相

關機關完成承

諾事項實作。 

一、 至少完成

5個政府

大型資料

庫個資目

的外利用

情況、法

律依據、

當事人權

利行使方

式等資訊

之揭露。 

二、 至少完成

4個政府

機關基於

行政管制

調取網路

使用者個

資統計資

訊 之 揭

露。 

2027/12 

政府部門：行政

院所屬各相關機

關 

 

公民社會團體：

台灣人權促進會 

就承諾事項之

實作成果進行

檢討精進，並

滾動修正執行

方式。 

徵詢利害關係

人 、 民 間 團

體、專家學者

意見，持續就

承諾事項之實

作成果進行檢

討精進，並滾

動修正執行方

式。 

2028/12 

 

政府部門：行政

院所屬各相關機

關 

 

公民社會團體：

台灣人權促進會 

 


